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2001年，格林美（GEM）基于绿色生态制造（G-Green  E-Eco  M-Manufacture）

的理想而设立，并在国内率先提出“资源有限、循环无限”的绿色低碳产业理念，

积极倡导通过开采城市矿山的商业模式来“消除污染、再造资源”，推进循环型

社会的发展。公司于2010年1月22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

002340.SZ），在册员工7000余名，年产值200亿余元，位居中国制造业企业500

强、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中国环保上市企业10强、中国企业专利200强。公司在

过去十余年间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在中国十一省市建成16个废物循环园区，布

局全球绿色产业版图，回收处理废旧动力电池、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与镍钴锂

钨战略资源，制造新能源材料高技术绿色产品，不仅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

而且完全契合“碳达峰碳中和”主频道，展示了极大的市场空间与广阔的产业前

景。公司的主营业务归属新能源行业与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行业。在废弃资源综合

利用业领域，公司回收处理废旧动力电池、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废塑料与镍

钴锂钨战略资源，主要再制造镍钴钨资源、超细钴镍钨粉末材料与改性塑料，是

世界领先的废物再生企业和中国循环经济领军企业；在新能源领域，公司制造动

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和三元正极材料以及3C数码电池用四氧化三钴材料，是世

界新能源供应链的头部企业。 

20年来，公司坚守“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的产业战略，通过建立资源循

环模式和清洁能源材料模式来践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公司从攻克废旧电池

回收技术开始，再到攻克电子废弃物绿色处理技术、报废汽车整体资源化回收技

术以及动力电池材料的三元“核”技术等世界技术难题，突破性解决了中国在废

旧电池、电子废弃物与报废汽车等典型废弃资源绿色处理与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

难点，构建了新能源全生命周期价值链、钨资源循环再生价值链、电子废弃物循

环再生价值链等资源循环模式和新能源循环模式，成为世界领先的废物循环企业

与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世界先进企业代表。公司建成的十六大循环产业园，覆盖

湖北、湖南、广东、江西、河南、天津、江苏、浙江、山西、内蒙古、福建等十

一省和直辖市，绿色循环发展足迹遍布神州大地，在南非、韩国、印尼成功布局，



 

 

绿色技术辐射世界。公司回收处理的电子废弃物约占中国报废总量的10%以上，

回收处理的废旧电池（除铅酸电池外）占中国报废总量的10%以上，回收处理报

废汽车占中国报废总量的4%以上，循环再生的钴资源为中国原钴开采量的2倍以

上，循环再生的镍资源占中国原镍开采量的8%以上，循环再生的钨资源占中国

原钨开采量的5%以上。公司年处理废弃物总量500万吨以上，循环再造钴、镍、

铜、钨、金、银、钯、铑、锗、稀土等30余种稀缺资源以及超细粉体材料、动力

电池原料和电池材料等多种高技术产品。公司核心产品三元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

体材料出货量及3C数码电池用四氧化三钴出货量均居全球市场前三，超细钴粉

位居世界行业市场第一，成为世界硬质合金行业、新能源行业供应链的头部企业。

公司主导产品超细钴粉占据世界硬质合金市场的50%以上，全球60%硬质合金工

厂使用了公司循环再造的超细钴粉；主导产品三元动力“芯”材料—三元前驱体

材料装配了世界三元电池新能源汽车的15%，良好服务世界新能源汽车从“绿色

到绿色”。公司已拥有SAMSUNG SDI、ECOPRO、CATL、LGC、ATL、Umicore、

Sandvik、Kennametal、BYD、中国五矿、容百科技、厦门钨业等全球知名客户

群体和战略新兴产业优质客户。公司在废物循环与新能源材料制造领域突破关键

技术，累计申请专利2,455项、牵头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312项，取得一批国家级

重大科技成果，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十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

奖，拥有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双国家级创新平台，创新人才

1,000余名，是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公司被国家部

委先后授予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国家绿色工厂、全国中小学生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国家生态

环境科普基地、国家环境设施城市污水与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等绿色荣

誉称号。公司先后斩获2018年达沃斯“全球循环经济奖”、2020年“保尔森可持

续发展绿色创新奖”、2021年中国10佳环境设施开放单位，被胡润研究院首次发

布的《2021胡润中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百强榜》列为第八名，并入选福布斯

“2021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TOP50榜单。公司进入了世界绿色低碳产业领域

的领袖级企业平台，让中国循环经济水平走向世界，为构建中国循环型社会和绿

色低碳产业模式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中国循环型社会发展和中国绿色发展理念

的杰出实践者代表。 



 

 

自上市以来，公司管理层始终高度重视保护投资者权益。2021年，在推进投

资者保护工作方面，本公司重点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重回增长主赛道，奏响效益凯歌，

切实维护股东权益 

2021 年，公司以“把疫情损失补回来，把增长速度跑出来”为目标，复元

打平，重回增长主赛道。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30,101.83 万元，同比增长 54.83%，其中出

口收入 478,990.99 万元，同比增长 84.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328.29 万元，同比增长 123.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2,848.08

万元，同比增长 6.90%。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减碳 38.48 万吨，同比增长 57.71%。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电池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372,952.97 万元，同比

增长 106.13%，相比 2019 年增长 53.64%。公司核心产品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

材料出货量超过 91,000 吨（销售收入 942,399.66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近 120%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达 205.39%），相比 2019 年出货量增长 51.58%，位居全球

市场前二。8 系及以上高镍产品出货量 54,885 吨，占出货总量的 60%以上，同比

2020 年出货量增长 164.76%，相比 2019 出货量增长 257.53%；9 系超高镍（Ni90

及以上）产品出货量 36,590 吨，占出货总量的 40%以上，全面实施三元前驱体

材料由 5 系、6 系产品向 8 系及 8 系以上高镍产品的转型升级；三元前驱体材料

出口 34,200 吨，同比增长超过 74.41%，占总出货数量的 37.57%，相比 2019 年

出货量增长 175.14%。公司 3C 电池材料四氧化三钴出货量约 16,000 吨（销售收

入 295,173.38 万元），同比增长近 4.14%（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69%），相比 2019

年出货量增长 60.42%，占全球四氧化三钴供应量的 16%以上，占中国四氧化三

钴供应量的 21%以上，再创历史新高，稳居全球市场前二；公司正极材料出货量

约 8,551 吨，同比增长 21.84%，相比 2019 年增长 2.90%，稳固了公司在国内高

端电动工具用三元正极材料市场领域的头部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城市矿山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57,148.86 万元，同比增加 20.22%

（剔除贸易收入），相比 2019 年增长 20.83%（剔除贸易收入后）。公司动力电池

回收业务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5,066.04 万元，同比增长 61.63%。动力电池

梯级利用装机量 1.06GWh，进入 GWh 时代，同比增长 89.29%，公司动力电池



 

 

回收业务全面进入大规模的市场化与商用化阶段。格林循环电子废弃物循环业务

实现销售 172,083.58 万元，同比增长 53.11%。其中，报废家电规范拆解总量 852

万台/套，改性塑料造粒销量 4.8 万吨。超细钴粉销量 4,160 吨，同比增长 12.71%。

钨资源回收总量 3922 吨，同比 2020 年增长 27%，同比 2019 年增长 8%。循环

再造钨产品总量销售突破 4,000 吨，同比增长 10%。报废机动车综合利用 21.3

万吨，约 10.5 万辆，同比增长 13%，实现营业收入 68,977.43 万元，同比增长

10.61%。2021 年，公司为实现“开局漂亮、全年精彩”，春节期间 5,000 名员工

驻厂过年，不停工、不停产，全年以“抢、赶、拼”的顽强拼搏精神，推动各项

业务产能大释放，效益大增长，实现了 2021 全年精彩，切实维护了公司全体股

东权益。 

二、及时、准确、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保障投资者信息知情

权 

1、“三会”规范运作，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2021 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行使职权。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审核批准董事会、监事会年

度工作报告，批准公司财务预决算、利润分配方案等权力，对董事会、监事会以

及董事、监事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价和监督。董事会依法决定公司重大事项，认真

履行决策把关、内部管理、防范风险、规范治理的职责，接受股东大会、监事会

监督。监事会依法对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独立董事

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参与公司重大

决策，全年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6 次，独立意见 10 次。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自 2013 年以来连续 8 年获深交所综合考评 A 级评定，得

到了监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2021 年，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4 次，审议议案 20 项，董事会会议 17 次，

审议议案 62 项，监事会会议 9 次，审议议案 30 项。公司独立董事能够遵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全年对公

司重大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6 次，独立意见 10 次，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021 年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情况 

序号 日期 会议名称 召开次数 

1.  2021-2-5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 4 次 

2.  2021-5-13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3.  2021-9-10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4.  2021-10-13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5.  2021-1-20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董事会 17 次 

6.  2021-3-23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7.  2021-4-13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8.  2021-4-14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9.  2021-4-19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10.  2021-4-26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11.  2021-5-13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12.  2021-5-14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13.  2021-6-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14.  2021-6-6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15.  2021-6-29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16.  2021-8-24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17.  2021-9-17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18.  2021-9-23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19.  2021-10-28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20.  2021-12-3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21.  2021-12-13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22.  2021-1-20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监事会 9 次 

23.  2021-4-13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4.  2021-4-14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5.  2021-4-19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6.  2021-4-26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7.  2021-8-24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8.  2021-10-28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9.  2021-12-3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30.  2021-12-13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持续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的体制机制

建设，通过增强信息收集和传递、建立信息披露跨部门协调机制、强化公司信息

披露等方式全方位强化内部控制水平。 

2、全面开展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方式，确保全体投资者平等参与公司治理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充分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严格按

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2021 年公司召开

的 4 次股东大会，均采用现场加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利用安全、经济、便捷的

网络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确保全体投资者均可以平等有效地参与到公

司治理中，从而切实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诉求。 

3、多层次信息披露，实现信息传导公平公正、及时准确完整 

公司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和规范治理水平，坚持贯彻证券市场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时点，对于重要事项的披露完全做到第一时间履

行披露义务，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同时，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的管理，加强

信息披露的培训工作，做到“信息披露人人履责”，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努力打造高水平规范治理与信息披露的优秀环保上市公司。2021 年公司共发布

文件 176 份（其中见刊公告 117 份，上网文件 59 份），多层次地反映公司经营动

态，主要包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债兑付及绿色企业债的付息、股权激励

解除限售及回购注销事项、增选董事等。公司信息披露工作也受到了深交所的肯

定，2013 年-2020 年连续八年信息披露评级为 A。 

2021 年信息披露类别情况 

信息披露 类别 数量（篇） 小计（份） 

公告类 交易类别 15  

再融资 2  

三会决议 30  



 

 

其他 70  

非公告类 公司制度、独立董事意见等 59 59 

合计 - - 176 

4、规范治理，质量与价值双提升  

报告期内，作为深市主板绿色低碳龙头企业，公司坚定响应与执行《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国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与《深圳证监局关于推动上市公司落实主

体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实施了为期四个月的专项检查，

对公司总部以及下属 16 个园区实施全覆盖、全流程的自查自纠、治理整改、验

收与提升，实施了正心正德、正风正纪的管理风暴，规范财务与业务流程管理，

提升内控水平与信息披露质量，根本性提升公司的质量水平，为公司低碳启航“十

四五”打下坚实基础。 

率先响应，周密部署，层层推进。2020 年 11 月 19 日，深圳证监局举办辖

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会。 2020年 11月 22 日，公司第一时间响应并发出《关

于开展 2020 年度经营规范治理专项检查与提升公司治理质量的通知》，成立以

公司董事长为组长的公司经营规范化专项检查与提升治理质量工作组，启动开展

公司治理专项检查与提升行动，针对不同业务板块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召集

公司董监高、财务部、内审部、证券部等相关人员以及各业务板块管理人员分别

在深圳、武汉、江西、江苏、荆门召开五场动员会，从时间、空间上层层推进，

按照目标与计划完成自查、整改、验收等工作。 

 

公司规范化治理专项检查与提升治理质量工作会议 



 

 

持续整改，持续督导，效果显著。公司针对治理水平、财务规范、违规担保、

资金占用、关联交易、内幕交易、股票质押、资本运作、信息披露、履行承诺、

选聘审计机构、投资者关系管理等 11个方面，对公司进行了全面的自查与整改；

并针对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专业职能、加强对合资公司的管理、降低大股东持

有公司股份的质押比例、加强董监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

整改计划。通过专项检查与提升治理行动，公司极大地提升了规范治理能力，成

效显著。 

（1）大股东大幅度降低股份质押率，根本化解大股东质押风险。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偿还质押贷款，将持有公司股票的质押率由整

改前 48.54%降低为 11.25%，降幅近 80%，有力配合推动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的提

升。 

（2）信息披露质量水平进一步提升。2021 年公司共发布信息披露文件 176

份（其中见刊公告 117 份，上网文件 59 份），多层次地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地反映公司经营动态，主要包括公司三会决议、再融资、交易类别等，2021

年再次获得深交所信息披露 A 级考评。2013 年来连续 8 年为深交所信息披露 A

级企业。 

（3）内控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强化。设立了合同管理办公室、应收款管理

办，全面把控业务流程、供应商管理、重要工程招标管理与市场应收款管理，化

解经营风险。 

（4）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负债率。公司实施负债结构调整行动，减少短期

负债，增量中长期负债，优化负债结构，并将负债率控制在合理范围。 

三、回报投资者情况 

1、公司成长性分析 

2011-2020 年，在资本市场的助力下，公司营业收入从 9.19 亿元增长至 

193.01 亿元，增长超过 2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从 1.21 元增长至

9.23 亿元，增长超过 660%，成长性良好。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3.01

亿元，同比增加 54.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3 亿元，同比增

加 123.82%。2021 年，公司为实现“开局漂亮、全年精彩”，春节期间 5,000 名

员工驻厂过年，不停工、不停产，全年以“抢、赶、拼”的顽强拼搏精神，推动

各项业务产能大释放，效益大增长，实现了 2021 全年精彩，切实维护了公司全



 

 

体股东权益。 

 

 

 

 

2、公司分红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主要分红情况如下表： 

近几年公司分红情况表 

分红年度 分配方案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2021年度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0.29元（含税） 
138,722,145.45 元 15.02% 

2020年度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0.15元（含税） 
71,752,833.86元 17.39% 



 

 

2019年

度 

对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0.3元（含税） 
143,532,811.71元 19.52% 

2018年

度 

对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0.3元（含税） 
124,527,782.19元 17.05% 

四、与投资者沟通交流情况 

1、通讯及线上交流情况 

公司为投资者建立了完善畅通的通讯及线上信息交流渠道，以便及时处理投

资者咨询及各类投诉建议。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电话、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邮

件、深交所互动易等平台咨询了解公司情况，公司与投资者保持积极的沟通交流。 

2021 年度，公司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共计 1132 条，

回复率为 100%。公司针对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并建立互动易问题

库，定期进行更新完善，确保回复问题的专业性。 

2、线下交流情况 

2021 年，公司通过接待投资者调研、召开业绩说明会、召开股东大会、参

加投资策略会等多种途径与投资者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公司未来在新能源动力

电池材料、报废动力电池回收与利用产业方面的投资和布局，极大增强了投资者

对公司以及环保、再生资源及新能源行业未来发展的信心，具体情况如下表： 

2021 年线上及线下交流情况表 

途径 主要情况说明 

电话交流及互动易 公司 2021 年根据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回复互动易问题超过 1100 个。 

接待投资者调研 
公司 2021 年举行 4 次投资者集中调研，近 150 人次的各类机构投资者

和投行、券商分析师的来访。 

召开业绩说明会 

1、召开年度业绩说明会 1 次，与投资者积极交流沟通。 

2、参加 2021 深圳辖区“沟通传递价值，交流创造良好生态”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对投资者关注问题进行积极回复。 

参加投资策略会 
公司 2021 年参加了二十余场由高盛、东方证券、申万宏源等组织策划

的策略交流会，采取一对一、一对多的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董事长许开华先生带领股东参观武汉园区 

3、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投资者保护工作质量 

公司不仅通过上述传统媒体、渠道进行投资者保护的宣传工作，更是借助高

度发达的互联网，将投资者保护的宣传工作带入到各种新兴网络工具中。为了能

让投资者更方便快捷地了解公司动态，公司在深交所指定平台发布公告后，在格

林美微信公众号上同步推送，方便投资者快速查阅信息，扩大了投资者保护工作

的宣传面，使得公司的投资者保护宣传效果更加高效、快捷。 

4、定期整理投资者的建议提交公司经营管理层，加强经营管理层与投资者

的交流 

为了让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时了解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层与

投资者的交流，公司定期对投资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总结，并提交公

司经营管理层分析讨论。同时，公司通过大数据系统每-编制三次股东分析报告，

对股东的结构、持股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五、资本市场活动情况 

1、前瞻施策，精准布局，实施业务价值大整理，积极推进分拆上市、混改

等价值升级战略。  

为推进“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双轨战略的有效实施，公司创造性实施业

务价值大整理工作，公司以格林循环为主体，合并内蒙古、山西、河南、武汉、

荆门等五个园区电子废弃物业务，实施电子废弃物业务的整体分拆上市，走独立

资本通道，便于把电子废弃物与废塑料业务为主体业务做强做大。格林循环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于2021年7月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目前



 

 

已完成两轮问询回复。同时，公司积极谋划钨资源回收、硬质合金等业务的价值

提升战略，对钨资源回收业务实施了混改，对硬质合金业务实施控股权的退出，

进一步扩大资本实力，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激发业务发展动能，提升公司整体价

值。业务整理与分拆后，公司将全面聚焦发展三元前驱体、四氧化三钴与动力电

池回收为主体的新能源材料业务，促进公司在全球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加突出，

推动“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双轨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为2021年以及“十四

五”开新局与实现业绩高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2、聚焦资本市场，推广与解读公司核心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向资本市场推广与解读公司核心价值，公司价值受到市

场广泛认可，表现喜人。2021年全年公司股票共涨停8次，2021年底市值较2020

年底增长近50%。同时，2021年，外资持有公司股份维持在3%左右，外资关注

度较2020年明显上升。 

2010 年上市以来，公司连续 12 年发布社会责任与环境治理报告，获得“金

蜜蜂 2021 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奖。被胡润研究院首次

发布的《2021 胡润中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百强榜》列为第八名，并入选福布

斯“2021 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TOP50 榜单。自2013年以来，公司信息披露

工作连续八年获深交所综合考评A级评定。 

未来，公司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

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及中国证监会保护投

资者相关要求，严格落实好保护投资者的各项工作，秉承“公开、公平、公正”

的一贯宗旨，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为打造高水平规范治理与信

息披露的优秀环保上市公司而不懈努力！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